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MA3CBQ0F75

纳税人名称：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税款所属期间：2020年10月01日 至 2020年12月31日

预缴方式 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 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预缴 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方法预缴

企业类型 一般企业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

跨省总机构行政区
划

提示：总机构在外省的分支机构申报时，请先选择跨省总机构行政区划

按季度填报信息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季度平均值

季初 季末 季初 季末 季初 季末 季初 季末

从业人数 50 85 85 76 76 73 73 74 74

资产总额（万元） 3447 4324 4324 4964 4964 4094 4094 4889 4387.5

国际限制或禁止行业 是 否 小型微利企业 是 否

预缴税款计算

行次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1 营业收入 129,790,886.57

2 营业成本 127,125,951.07

3 利润总额 -1,982,466.64

4 加：特定业务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 0.00

5 减：不征税收入 0.00

6 减：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得减免等优惠金额（填写A201010） 0.00

7 减：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调减额（填写A201020） 0.00

8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0.00

9 实际利润额（3+4-5-6-7-8） \ 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 -1,982,466.64

10 税率(25%) 25%

11 应纳所得税额（9×10） 0.00

12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201030） 0.00

13 减：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0.00

14 减：特定业务预缴（征）所得税额 0.00

15 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11-12-13-14）  税务机关确定的本期应纳所得税额 0.00

汇总纳税企业总分机构税款计算

16 总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7+18+19） 0.00

17 总机构 其中：总机构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15×总机构分摊比例 0.00% ） 0.00

18 填报 财政集中分配应补（退）所得税额（15×财政集中分配比例 0.00% ） 0.00

19
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分摊所得税额（15×全部分支机构分摊比例

0.00% ×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部门分摊比例 0.00% ）
0.00



20 分支机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比例 0.00000000%

21 构填报 分支机构本期分摊应补（退）所得税额 0.00

附报信息

高新技术企业 是 否 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 否

技术入股递延纳税事项 是 否

    谨声明：本纳税申报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章）： PDFNSRYQZ 2021年01月19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日期： 2021年01月19日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PDFSWRYQZ



免税收入、减计收入、所得减免等优惠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1  一、免税收入（2+3+8+9+⋯+15） 0.00

2 （一）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3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4+5.1+5.2+6+7）

0.00

4       1.一般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5.1       2.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沪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5.2       3.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深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6       4.居民企业持有创新企业CDR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7       5.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永续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8 （三）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9 （四）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0 （五）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1 （六）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2 （七）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保险保障基金等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3 （八）中国奥委会取得北京冬奥组委支付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4 （九）中国残奥委会取得北京冬奥组委分期支付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5 （十）其他 0.00

16  二、减计收入（17+18+22+23） 0.00

17 （一）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18 （二）金融、保险等机构取得的涉农利息、保费减计收入（19+20+21） 0.00

19       1.金融机构取得的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20       2.保险机构取得的涉农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21       3.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22 （三）取得铁路债券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3 （四）其他（23.1+23.2） 0.00

23.1       1.取得的社区家庭服务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23.2       2.其他 0.00

24  三、加计扣除（25+26+27+28） 0.00

25 （一）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0.00

26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0.00

27 （三）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加计扣除 0.00

28 （四）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 0.00

29 四、所得减免（30+33+34+35+36+37+38+39+40） 0.00

30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31+32） 0.00

31       1.免税项目 0.00

32       2.减半征收项目 0.00

33 （二）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33.1       其中：从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34 （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35 （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36 （五）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37 （六）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38 （七）线宽小于130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的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39 （八）线宽小于65纳米或投资额超过15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的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40 （九）其他 0.00

41  合计（1+16+24+29） 0.00

42 附列资料：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赠支出全额扣除 0.00

43 扶贫捐赠支出全额扣除 0.00



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

本年享受优惠的
本年累计折旧（扣除）金额

行次 项    目 资产原值
账载折旧/摊销金额

按照税收一般规定计
算的折旧/摊销金额

享受加速折旧优惠计
算的折旧/摊销金额

纳税调减金额
享受加速折旧/摊销

优惠金额

1 2 3 4 5 6（4-3）

1
一、加速折旧、摊销（不含一次性扣除
，2+3+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无形资产加速
摊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一次性扣除
（7+8+9+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一）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
（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单
价500万元以上设备一次性扣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固定资产一次
性扣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无形资产一次
性扣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 合计（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1 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2 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3 三、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内取得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4 四、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5 五、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6 六、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7 七、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8 八、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9 九、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10 十、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11 十一、线宽小于130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12 十二、线宽小于65纳米或投资额超过15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13 十三、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14 十四、国家规划布局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15 十五、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16 十六、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17 十七、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18
十八、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定期减免企
业所得税

0.00

19 十九、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20 二十、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21 二十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外包类）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2 二十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3
二十三、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0.00% 0.00

24 二十四、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25 二十五、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新办企业定期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26
二十六、广东横琴、福建平潭、深圳前海等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

0.00

27 二十七、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冬奥会测试赛赛事组委会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28 二十八、其他（28.1+28.2+28.3+28.4） 0.00

28.1     1.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8.2     2.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8.3     3.其他1 0.00

28.4     4.其他2 0.00



29
二十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

分享的部分减征或免征（ 无 免征 减征:减征幅度 0.00% ）
0.00

30  合计(1+2+3+4+5+6+⋯+29) 0.00


